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沙坡头区统计局“谁执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工作分解表
	序号
	内容清单
	责任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普法责任主体
	普法
对象
	学习宣传
载 体
	方式措施
	

	1
	习近平法治思想

	办公室牵头其它中心（室）配合
	全体干部职工及社会公众
	1.通过党组中心组学习及干部理论学习；
2.通过党支部“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活动。
	1.在履行业务职能中开展普法工作。
2.加强学法用法，推动领导干部进一步学法用法，发挥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带头示范作用。
3.将党内法规学习宣传融入党史学习教育、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党建活动中，推动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


	
为全体党员干部购买《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制定《统计局2022年学法计划》《统计局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统计普法宣传制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办公室牵头其它中心（室）配合
	全体干部职工及社会公众
	通过党组中心组学习及干部理论学习、学习强国、政法大讲堂、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
	推动党员干部依托“学习强国”、政法大讲堂、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自主学习与集中教育培训相结合等方式增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自觉性、针对性、时效性。
	围绕“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安全生产月等活动节点，常态化开展普法学习。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

	办公室牵头其它中心（室）配合
	全体干部职工及社会公众
	
1.在“4.15”国家安全日、“6.26”国际禁毒日、“民法典”宣传月、安全生产月、保密宣传月、民族团结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学习宣传。2.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健全完善干部学法用法培训机制，加强对干
部学法用法考核。3.开展统计“开放日”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展示公正文明执法良好形象。4.大力开
展法治文化建设，运用各类媒体、平台、普法宣传阵地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信仰。5.将普
法宣传工作纳入效能考核，作为评先选优重要依据。

	1. 党组书记 局长在年终述职述廉的同时进行述法，带头上法治课每年不少于2次。
2.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干部日常学法制度健全，有学习计划，有明确学习任务，并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
3. 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1次。
4. 每年开展一次干部网上学法用法考试，参学率、通过率达98% 以上。
5. 国家工作人员参加现场和网上旁听庭审每年至少1次。
6. 每年至少开展1次“开放日”活动。
7.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成效显著，法治文化氛围浓厚。

	1. 党组书记局长、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双百”活动，年终进行“四述”活动。2.利用“3.8”妇女维权月“4.15”国家安全日、“民法典”宣传月、保密宣传月、安全生产月、民族团结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学习宣传并进行相关知识测试。
3. 建立统计局党组中心组常态化学习法治思想机制。
4. 年内组织干部旁听庭审至少1次。
5. 利用微信公众号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6.将普法宣传工作纳入年初效能目标考核。

	4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
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

	办公室牵头其它中心（室）配合
	全体党员
	1.通过党组中心组学习及干部集中理论学习；
2.通过党支部“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活动。
	1.把重要党内法规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以党章、准则、条例等为重点。2.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内容，列入每月“一法一条例”的学习。3.持续开展“以案释法”反腐倡廉典型案例宣传活动，发挥正面典型倡导和反面案例警示作用。


	

1.认真组织实施年度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普法工作任务，将党内法规的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
2.纳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干部理论学习、专题学习，党组中心组一年学法4次，领导干部学法不少于4次，学习有会议记录、照片，每年组织相关考试不少于1次。
3.组织开展“领导干部廉政警示教育周”“树清廉家风、创最美家庭”家庭助廉活动。


	5
	与统计业务相关法律法规
	办公室牵头其它中心（室）配合
	各中心（室）
	1.业务讲座及培训；2.工作检查和指导。
	1.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等法律法规。
2.开展统计法律法规知识、统计执法程序和操作实务、统计执法案例实战分析等内容的培训会。
	1.认真组织实施年度内党内法规的普法工作任务，将党内法规的普法工作与统计业务工作同部署。
2.选取身边发生最有特点和意义的案件，将其作为业务培训、案例指导、法治宣传的重要资料，精心组织释法宣讲。
3.在“9·20”中国统计开放日、“12·4”国家宪法日、“12·8”《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日通过制作微视频、宣传短片、海报，“两微一端”等各类宣传媒体集中宣传、主题宣传，有活动照片、相关资料。



